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21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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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

偵字第299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

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至15、17、18、20

至43所示之物，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

零伍元，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貳萬陸仟柒

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未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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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丁○

○、丙○○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之陳

述、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外，餘引用檢察官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丁○○、丙○○（以下均以姓名稱之）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刑法第268條

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

  ㈡被告三人及偵查中同案被告朱進昌（另案判決）間就上開犯

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

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

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

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

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

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

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

賣、製造、散佈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4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三人就各自本案參與期間（甲

○○、丁○○均自民國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

查獲止；丙○○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

止）以前揭方式賭博、共同圖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

並藉此牟利，前開犯罪之行為型態，本質上具有多次性與反

覆性，依社會通念，即應屬前揭學理上所稱具有營業性之重

複特質之集合犯，應各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三人所為上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圖利供給賭博

場所及聚眾賭博之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

部分合致，且具有方法目的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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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是被告三人本案所為均係一

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依刑法第55條前段

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㈤累犯部分：　　

　⒈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2分之1，

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無論被告再犯實質上一罪或

裁判上一罪，其犯罪行為之起點或終點，任何一者在前案執

行完畢後5年之內，即符合上開累犯之規定，並不以其犯罪

行為之全部，均在上開5年之內為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1241號判決參照）。查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

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就不得易科

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就得易科罰

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再因詐

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

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確定；又因詐欺案件，經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

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

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

等法院以104年度抗字第1052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於108年

8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112年5月23日保

護管束期滿，迄今仍未遭撤銷假釋等情，業據丙○○於本院

訊問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按。而丙○○本

案犯行期間為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是

其犯行之一部分犯罪時間係在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

內，揆諸前揭說明，似已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

件。

　⒉惟考量丙○○於假釋期間內更犯本案所示之罪，並經本院判

處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徒刑，屬刑法第78條之情形（前開假

釋期滿日距今未滿3年），檢察官日後是否依規定於本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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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罪刑確定後6個月內聲請法院撤銷假釋，及其聲請撤銷時

是否已逾假釋期滿3年，本院均無從於現今率予臆測推斷；

然前開假釋既仍存在嗣經撤銷之可能性，倘於本案逕予認定

丙○○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不惟徒增日後因累犯認定不當、

反遭非常上訴撤銷確定判決之風險，且對蒙受刑責加重而遭

延長剝奪人身自由之被告而言更屬不利。準此，就本案丙○

○是否構成累犯乙節，既仍存在上開不確定因素，基於公平

法院原則及保障人權之考量，本院認為不宜逕予認定丙○○

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三人不思以正途賺取財物，為牟不法利益而共同

為本案犯行，助長投機僥倖風氣，危害社會善良風俗，所為

實不可取；惟念被告三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又參被

告三人之前科素行，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

卷可稽；並衡被告三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期間、於

共犯結構中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狀，及本案賭博場所、聚眾

賭博之規模；暨參其等於本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

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0頁）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

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㈦甲○○雖請求給予緩刑等語，衡其前曾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

管理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之前科，猶未能記取教訓，再

為本案犯行；並考量其經營「逢甲休閒棋牌社」擔任負責

人，並提供賭博場所以營利，經營期間非短，參與之犯罪情

節及危害程度非微，要難謂其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本

院宣告之有期徒刑如經判決確定後，甲○○仍得依刑法第41

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執行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如獲准許，

即無入監服刑之問題。是本院於綜合考量下，認對甲○○所

科之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附

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

6條第4項定有明文。此乃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關於賭檯及兌換籌碼

處之認定，應以客觀事實及其實際效用為準，凡事實上用為

賭博之現場，及收付、保管或存積供賭財物之處所，不論其

名稱及形式如何，均與「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概念相當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1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

如附表編號20至43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且當場賭博所

用器具，為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

37-41頁，本院卷第48頁)，核與本案查獲時現場賭客所供相

符，並有現場照片附卷可憑，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

告沒收之。　　　

　㈡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

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13、17、

18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甲○○並供陳附表編號17、

18所示之零用金為在店內找零、準備金使用等語；扣案如附

表編號11所示之物，係丁○○所有，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

犯罪預備或犯罪所生之物，業據甲○○、丁○○陳述明確

（見警卷第37-39、55-56頁，偵卷第144頁，本院卷第47-49

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各於

甲○○、丁○○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定有明文。而依刑法第38條之1之立法理由，為避免被告因

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以

符合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基於澈底剝奪犯罪

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編號14、15所示現金，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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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之營收，自屬其犯罪所得；又扣案如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

22405元，查丁○○於本院訊問時供陳其中6000元為其個人

財物，其餘為本案棋牌社之營收等語，甲○○亦稱：此部分

現金中有部分為丁○○個人財物，其餘為店內營收，是我的

等語（見本院卷第48-4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

則，認此部分現金扣除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後即16405

元，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社之營收，屬其犯罪所得。是

以甲○○上開犯罪所得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

3項規定於甲○○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丁○○之個人財

物6000元則難認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另扣案如附表編號16所示之物，查甲○○供陳係客人報名隔

日麻將比賽之報名費（見警卷第3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

被告原則，尚難認與本案犯罪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⒊查丁○○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2萬

元；丙○○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萬

元（見本院卷第49頁）。上開薪水分屬丁○○、丙○○之未

扣案犯罪所得，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於丁○○、丙○○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查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均稱逢甲休閒棋牌社111年9月

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被查獲為止，總營業額是150萬元，

包含丁○○、丙○○之薪水，如果棋牌社有賺錢就是我的等

語（見警卷第46頁，本院卷第48頁），是扣除已扣案如附表

編號14、15，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下同）16

405元之營收，再扣除甲○○發予共犯丁○○、丙○○之薪

水32萬元、3萬元後，足認甲○○仍保有本案經營賭博場所

而獲取之犯罪所得112萬6735元，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⒌至甲○○雖辯稱不法所得僅每周1、2次同桌客人間私下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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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檯費每人每分鐘1元，1次打2將約2小時，以此計算費用

為480元，再以平均每周1.5次計算之，8個月則為23040元云

云。惟查：

　⑴丙○○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本案賭場，自摸者須支付檯

費；「逢甲棋牌社小天使」工作機訊息部分，是我們詢問客

人要不要配桌，並跟他們說打多大的金額，100/20就是底10

0元一台20元；200/50就是底200元一台50元；我們會在群組

說每分鐘1元，客人自己會依據賭玩的結果計算東錢，再從

東錢裡面給我們檯費，50/20自摸的賭客會提出東錢40點籌

碼，100/20是60，一將東300，200/50自摸一次東100，一將

東400，最後由這些賭客自己決定計算結果，由何人付檯費

等語（見警卷第73-75頁，偵卷第220頁）。

　⑵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陳稱：我之前玩都是贏家要付檯費；我

來逢甲休閒棋牌社很多次，111年10月17日第一次到該店打

麻將等語（見警卷第94-95頁）。

　⑶證人林承葦於警詢、偵查時陳稱：是由逢甲休閒棋牌社以LI

NE詢問我是否有空到場打麻將，及告知當日籌碼底及台數；

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第1次是112年初；籌碼1點等於現金1

元，自摸者要拿100點籌碼出來還給店家，其餘籌碼待結束

四人的籌碼分別計算，籌碼總數低於4000點者，需拿出現金

補足不夠的點數，並將現金放置在櫃檯旁的小桌子上，等店

家取走當天檯費後，剩餘的錢再由籌碼總數高於4000點的贏

家拿走等語（見警卷第100-101頁，偵卷第229-231頁）。

　⑷證人梁詩盈、洪啟維於警詢、偵查時陳稱：賭博方式如附件

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20點，每人有4000點籌碼；

輸家去付檯費等語。證人梁詩盈並稱：我大概前往本案賭場

4次，約112年4月初，有收過店家用LINE傳送招攬客人湊桌

之訊息等語；證人洪啟維並稱：我前往本案賭場2-3次，我

過去前先連絡店家幫我聯絡牌友，確定人齊才過去等語（見

警卷第111-112、117-119頁，偵卷第230頁）。

　⑸證人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於警詢、偵查時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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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50點，

每人有8000點籌碼等語。證人劉偉天並稱：原本說好輸的人

付檯費，我是請店家幫我配桌，我第1次前往本案賭場是112

年3月；本案賭場有主動發送配桌訊息等語；證人賴玫瑜並

稱：最輸的人要去支付場地費，我前往本案賭場4-5次，第1

次是112年農曆過年前等語；證人吳國安並稱：最輸的人要

去支付檯費，甲○○、丁○○會問我有沒有空，要不要去麻

將等語（見警卷第123-125、129-131、135-136、143-145

頁，偵卷第240-241頁）。

　⑹證人林宇廷、游嘉瑋、鄭博丞、陳彥霖、黃彥順、諸聖儒、

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於警詢

時均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等語。證人林宇廷並稱：最輸

的要負擔其他三家餐費到所輸金額，金額比較少時也可能直

接兌換現金給贏家；我去過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證人游嘉

瑋並稱：我們會算大概的輸贏，用請客代替，例如最輸家請

最贏家；我去本案賭場10次以上，第1次去是111年等語；證

人鄭博丞並稱：最輸的人要請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

兌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蠻多次的等語；證人陳彥霖並

稱：最輸的人要請其他三家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兌

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約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證人

黃彥順並稱：輸的人要付今天的檯費等語；證人諸聖儒並

稱：最輸的人要付檯費，我是第2次去本案賭場，第1次是1

個月前等語；證人黃筳凱並稱：點數最少的要負擔該次檯費

600元，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等語；證人劉相閎並稱：整局結

束後，點數最少的2人幫最贏的2人支付店家檯費600元，我

前往本案賭場2次，第1次是2、3個月前等語；證人陳柏豪並

稱：我們有講好最輸的要請吃飯，我去本案賭場不少次等

語；證人黃丞蔚並稱：最輸的人要拿錢請其他三家吃飯，我

前往本案賭場約3-4次等語；證人張益銨並稱：我們約定最

輸家要請其他三人吃飯等語；證人張祐嘉並稱：賭資輸贏是

以撲克牌籌碼計算，最後點數最少的要請最多的人吃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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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本案賭場約4、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見警卷第149-

151、155-157、167-169、173-175、179-180、185-187、19

1-193、197-200、203-205、209-211、215-216、221-223

頁）。

　⑺又觀預約登記表上均載「100/20」、「200/50」，及參丁○

○於邀約客戶技巧上記載「客戶分類：50/20 100/20 200/5

0 300/50 500/100」，且觀工作機內客人名稱亦有加上「10

0/20」等註記，及該手機內「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攬客

時，與客人間提及上開底與台數（見警卷第239、241、43

1、439-445頁），核與丙○○、前開證人所述賭博方式相

符。又工作機內群組「逢甲棋牌社888」內所提及店家於員

警臨檢時之應對守則，如「有些客人如果不小心回答，（一

將我們就是冬400給櫃檯要收的）一樣會完蛋！」（見警卷

第428頁），亦與丙○○所述營利方式相合。甲○○並承認

其與丁○○間對話訊息所稱「我想說我贏的我們分，給他吃

紅就好」是在賭博，及工作機「逢甲小天使」群組內所提及

「朱哥不想起來」、「他輸200」可能是在賭博等語（見警

卷第435-435頁，本院卷第50頁）。

　⑻綜觀上開證據，堪認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確係長期以附件所

示方式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並以收取檯費方式營利，

而非僅係客人一周1、2次偶爾私下約定賭博，是甲○○所辯

之犯罪所得計算方式，自無足取。且揆諸前開說明，不問犯

罪成本及利潤，甲○○保有之未扣案犯罪所得112萬6735

元，自應全部予以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

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

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意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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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南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

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

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

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 數量及單位 備註

1 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

表（下稱扣押物品目

錄表，見警卷第231

頁）

2 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3 螢幕 2臺

4 籌碼(面額總分2千) 8疊

5 籌碼(面額總分4千) 8疊

6 籌碼(面額總分8千) 4疊

7 籌碼（台費總分1千6） 1疊

8 工作機（智慧型手機）（IMEI

①：000000000000000、②：0

00000000000000）

1臺

9 消費單據（附卷） 3張

10 預約登記表（附卷） 1張

11 邀約客戶技巧（附卷） 1張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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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卷第233頁)12 包桌表格（附卷） 1張

13 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附

卷）

1張

14 112年5月24日營收 新臺幣1160元

15 112年5月25日營收 新臺幣5700元

16 報名費 新臺幣600元

17 零用金 新臺幣5000元

18 零用金 新臺幣6480元

19 不法所得 新臺幣22405元

20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

警卷第263頁）21 牌尺 4支

22 搬風 1個

23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

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4 麻將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

卷第273頁）25 牌尺 4支

26 搬風 1個

27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

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8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

卷第283頁）29 牌尺 4支

30 搬風 1個

31 籌碼 31000分 一、扣押物品目錄表

（見警卷第283

頁）。

二 、 劉 偉 天 (3000

分)、賴玫瑜(61

50分)、朱進昌

(10400分)、吳

國 安 (11450

分)。

32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

警卷第293頁）33 牌尺 4支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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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29974號

　　被　　　告　甲○○　男　48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楊孝文律師

　　被　　　告　丁○○　女　4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市○○○路00號5樓之2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5樓

　　　　　　　　　　　　　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34 搬風 1個

35 撲克牌（籌碼）（52張） 2副

36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

警卷第303頁）37 牌尺 4支

38 搬風 1個

39 撲克牌 1副

40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

警卷第313頁）41 牌尺 4支

42 搬風 1個

43 撲克牌 1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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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民國102年1

0月3日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5

月、10月、8月、2年、7月、9月、1年2月、2月、4月、5

月、2月、4月、2月、2月、3月、6月、3月、7月、3月、2

月、3月、2月、2月、2月、5月、4月、4月、4月、4月、1年

2月確定。又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

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1年、8月、10月，

上開判決因丙○○撤回上訴而於103年5月6日確定。再因詐

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03年10月13日以103年度

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案經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

年6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駁回丙

○○之抗告，而於104年10月26日確定。丙○○於108年8月2

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12年5月2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

銷，視為執行完畢。

二、甲○○、丁○○、丙○○、朱進昌（另行提起公訴）共同意

圖營利，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在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賭博財物之犯意聯絡，自111年9月11日起（丙○○之犯意

聯絡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

由甲○○擔任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號「逢

甲休閒棋牌社」負責人，並負責夜班店員工作，丁○○則擔

任日班店員工作，丙○○則於112年2月初起擔任代班店員，

均處理招攬賭客、整理環境、安排湊足各桌所需人數、收檯

費以及作帳等工作，朱進昌則於上開棋牌社開幕時投資新臺

幣（下同）20萬元作為上開棋牌社之股東之一。由甲○○提

供其所有之麻將、牌尺、搬風、撲克牌、籌碼等賭具供不特

定之賭客賭玩，甲○○、丁○○、丙○○並以在臉書、IG，

以及使用LINE上「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等方式招攬賭

客，聚集不特定之人在該處賭博財物，開放上開棋牌社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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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方式為打臺灣麻將(有或沒有花牌8

張，由賭客自行約定)，4人為1賭局，每個人持16張牌後，

由莊家開始輪流摸牌、吃牌、碰牌，待其中一家湊成牌型胡

牌，分為放槍胡牌及自摸胡牌2種，以籌碼或撲克牌計算點

數，每次1底點數分為50、100、200點，1台之點數分為20、

20、50點，如放槍胡牌者，放槍之人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

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胡家；自摸胡牌者，另3家需支付1底

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自摸者。賭玩結束後即由

各桌賭客計算剩餘籌碼點數，由籌碼點數最少者負擔支付該

桌全部賭客之檯費，或由賭輸之賭客負擔其他同桌賭客中贏

家之用餐費用，抑或係直接依點數換算為金錢，計算方式則

為1點代表1元或10元。甲○○、丁○○、丙○○、朱進昌為

經營上開棋牌社，遇有無法湊足1桌4人之情況，亦會加入賭

桌而以上開方式與賭客賭玩麻將。負責店員工作之甲○○、

丁○○或丙○○則向賭客收取每人每分鐘1元檯費，或向包

桌之賭客收取每人5小時150元之檯費，而以此方式營利。甲

○○因此取得總營業額150萬元，丁○○因此取得共32萬元

之薪資報酬，丙○○因此取得共3萬元之薪資報酬。嗣經警

於112年5月25日19時許起，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

字第1026號搜索票前往前開棋牌社搜索，當場扣得電腦主機

（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

臺、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

8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

1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邀約客戶

技巧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112

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現金5,700

元、報名費600元、零用金5,000元、6,480元、營收所得2萬

2,405元、並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搬風6

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並以現行犯逮捕甲○○、丁○

○，且於同日通知丙○○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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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丙○○於警詢時

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承葦、章雅燕、

梁詩盈、洪啟維、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黃彥

順、諸聖儒、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

張祐嘉等人警詢時之證述，以及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宇廷、游

嘉瑋、鄭博丞、陳彥霖警詢時及偵查中具結後之證述內容情

節大致相符，且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026號

搜索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手寫現場圖、員警職務報告、臺

中市政府111年8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74898號函、商業

登記抄本、扣案之逢甲休閒棋牌社結帳單、預約登記表、手

寫邀約客戶技巧表、包桌表格、逢甲交接日誌、搜索現場照

片、LINE上暱稱「逢甲棋牌社小天使」之帳號、「逢甲棋牌

888」、「小幫手求救專線」等對話群組內成員使用者頁面

及對話記錄翻拍照片、扣案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

擷圖照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10

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1

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04年抗字第1052號

裁定、被告丙○○之本署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等事證在卷可

稽，被告甲○○、丁○○、丙○○前開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甲○○、丁○○、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

第1項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第268條意圖營利供

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等罪嫌。被告甲○○、丁○○及同案

被告朱進昌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

止；被告丙○○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

獲日止與被告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間，具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甲○○、丁○○

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

○○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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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前開棋牌社為賭博場所，並招攬、聚集不特定賭客賭博財

物，藉以牟利，此種犯罪形態及刑法條文構成要件之內涵，

在本質上即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質，屬具有預定多數

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特質之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行為

予以評價，僅論以一罪。又被告3人所犯上開3罪間，均係出

於意圖營利之同一目的，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

犯，請從情節較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處斷。被告丙○

○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

料查註紀錄表及前案判決書在卷可稽，其雖於112年5月23日

始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惟被告丙○○共同

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自112年2月初起著手，至112年5月

25日始為警查獲而終止，是對照被告丙○○所為本案犯行之

犯罪期間，以及其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時點，仍屬於有

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被告丙○○所犯前案之犯罪

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雖與本案犯行不同，然二

者均屬故意犯罪，且被告丙○○竟於緩刑期間即開始著手本

案犯行，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

丙○○之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

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搬風6個、籌碼

3副、撲克牌4副，為本案當場賭博之器具，請依刑法第266

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

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螢幕2臺、

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8疊、籌碼（共

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1疊、智慧型手

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

接日誌（5月份）1張、零用金5,000元、6,480元，為被告甲

○○所有，用以提供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用，邀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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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技巧1張、營收所得2萬2,405元為被告丁○○所有，前者

用以提供其招攬賭客時所用，後者為用以支付店內開銷所

用，為被告甲○○、丁○○於警詢時所供承在卷，均為供犯

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及第4項等規定，均宣告

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

現金5,700元、報名費600元均為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

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另被告甲○○於警詢時供明其經營前

開其牌社賭博場所至今總營業所得為150萬元，扣除上開扣

案之營收現金及報名費，尚有149萬2,540元未扣案，此亦為

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被告丁○

○因擔任前開其牌社社賭博場所店員共取得32萬元之薪資報

酬，丙○○因此共取得3萬元之薪資報酬，均為被告丁○○

於警詢時、丙○○於偵查中所供承在卷，上開犯罪所得，均

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9　　日

　　　　　　　　　　　　　　　書　記　官　吳清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 5 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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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

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

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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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21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仕定




            蔡瑋宸








            黃雅君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99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至15、17、18、20至43所示之物，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零伍元，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貳萬陸仟柒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丁○○、丙○○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之陳述、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外，餘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丁○○、丙○○（以下均以姓名稱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刑法第2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
  ㈡被告三人及偵查中同案被告朱進昌（另案判決）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佈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三人就各自本案參與期間（甲○○、丁○○均自民國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丙○○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以前揭方式賭博、共同圖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並藉此牟利，前開犯罪之行為型態，本質上具有多次性與反覆性，依社會通念，即應屬前揭學理上所稱具有營業性之重複特質之集合犯，應各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三人所為上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具有方法目的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是被告三人本案所為均係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㈤累犯部分：　　
　⒈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2分之1，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無論被告再犯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犯罪行為之起點或終點，任何一者在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之內，即符合上開累犯之規定，並不以其犯罪行為之全部，均在上開5年之內為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決參照）。查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就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確定；又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度抗字第1052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於108年8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112年5月23日保護管束期滿，迄今仍未遭撤銷假釋等情，業據丙○○於本院訊問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按。而丙○○本案犯行期間為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是其犯行之一部分犯罪時間係在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揆諸前揭說明，似已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件。
　⒉惟考量丙○○於假釋期間內更犯本案所示之罪，並經本院判處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徒刑，屬刑法第78條之情形（前開假釋期滿日距今未滿3年），檢察官日後是否依規定於本案判處罪刑確定後6個月內聲請法院撤銷假釋，及其聲請撤銷時是否已逾假釋期滿3年，本院均無從於現今率予臆測推斷；然前開假釋既仍存在嗣經撤銷之可能性，倘於本案逕予認定丙○○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不惟徒增日後因累犯認定不當、反遭非常上訴撤銷確定判決之風險，且對蒙受刑責加重而遭延長剝奪人身自由之被告而言更屬不利。準此，就本案丙○○是否構成累犯乙節，既仍存在上開不確定因素，基於公平法院原則及保障人權之考量，本院認為不宜逕予認定丙○○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三人不思以正途賺取財物，為牟不法利益而共同為本案犯行，助長投機僥倖風氣，危害社會善良風俗，所為實不可取；惟念被告三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又參被告三人之前科素行，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並衡被告三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期間、於共犯結構中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狀，及本案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規模；暨參其等於本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㈦甲○○雖請求給予緩刑等語，衡其前曾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之前科，猶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犯行；並考量其經營「逢甲休閒棋牌社」擔任負責人，並提供賭博場所以營利，經營期間非短，參與之犯罪情節及危害程度非微，要難謂其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本院宣告之有期徒刑如經判決確定後，甲○○仍得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執行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如獲准許，即無入監服刑之問題。是本院於綜合考量下，認對甲○○所科之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6條第4項定有明文。此乃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關於賭檯及兌換籌碼處之認定，應以客觀事實及其實際效用為準，凡事實上用為賭博之現場，及收付、保管或存積供賭財物之處所，不論其名稱及形式如何，均與「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概念相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1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編號20至43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且當場賭博所用器具，為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37-41頁，本院卷第48頁)，核與本案查獲時現場賭客所供相符，並有現場照片附卷可憑，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㈡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13、17、18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甲○○並供陳附表編號17、18所示之零用金為在店內找零、準備金使用等語；扣案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物，係丁○○所有，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犯罪預備或犯罪所生之物，業據甲○○、丁○○陳述明確（見警卷第37-39、55-56頁，偵卷第144頁，本院卷第47-49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各於甲○○、丁○○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依刑法第38條之1之立法理由，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以符合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編號14、15所示現金，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社之營收，自屬其犯罪所得；又扣案如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22405元，查丁○○於本院訊問時供陳其中6000元為其個人財物，其餘為本案棋牌社之營收等語，甲○○亦稱：此部分現金中有部分為丁○○個人財物，其餘為店內營收，是我的等語（見本院卷第48-4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則，認此部分現金扣除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後即16405元，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社之營收，屬其犯罪所得。是以甲○○上開犯罪所得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甲○○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則難認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另扣案如附表編號16所示之物，查甲○○供陳係客人報名隔日麻將比賽之報名費（見警卷第3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則，尚難認與本案犯罪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⒊查丁○○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2萬元；丙○○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萬元（見本院卷第49頁）。上開薪水分屬丁○○、丙○○之未扣案犯罪所得，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丁○○、丙○○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查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均稱逢甲休閒棋牌社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被查獲為止，總營業額是150萬元，包含丁○○、丙○○之薪水，如果棋牌社有賺錢就是我的等語（見警卷第46頁，本院卷第48頁），是扣除已扣案如附表編號14、15，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下同）16405元之營收，再扣除甲○○發予共犯丁○○、丙○○之薪水32萬元、3萬元後，足認甲○○仍保有本案經營賭博場所而獲取之犯罪所得112萬6735元，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⒌至甲○○雖辯稱不法所得僅每周1、2次同桌客人間私下賭博，檯費每人每分鐘1元，1次打2將約2小時，以此計算費用為480元，再以平均每周1.5次計算之，8個月則為23040元云云。惟查：
　⑴丙○○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本案賭場，自摸者須支付檯費；「逢甲棋牌社小天使」工作機訊息部分，是我們詢問客人要不要配桌，並跟他們說打多大的金額，100/20就是底100元一台20元；200/50就是底200元一台50元；我們會在群組說每分鐘1元，客人自己會依據賭玩的結果計算東錢，再從東錢裡面給我們檯費，50/20自摸的賭客會提出東錢40點籌碼，100/20是60，一將東300，200/50自摸一次東100，一將東400，最後由這些賭客自己決定計算結果，由何人付檯費等語（見警卷第73-75頁，偵卷第220頁）。
　⑵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陳稱：我之前玩都是贏家要付檯費；我來逢甲休閒棋牌社很多次，111年10月17日第一次到該店打麻將等語（見警卷第94-95頁）。
　⑶證人林承葦於警詢、偵查時陳稱：是由逢甲休閒棋牌社以LINE詢問我是否有空到場打麻將，及告知當日籌碼底及台數；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第1次是112年初；籌碼1點等於現金1元，自摸者要拿100點籌碼出來還給店家，其餘籌碼待結束四人的籌碼分別計算，籌碼總數低於4000點者，需拿出現金補足不夠的點數，並將現金放置在櫃檯旁的小桌子上，等店家取走當天檯費後，剩餘的錢再由籌碼總數高於4000點的贏家拿走等語（見警卷第100-101頁，偵卷第229-231頁）。
　⑷證人梁詩盈、洪啟維於警詢、偵查時陳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20點，每人有4000點籌碼；輸家去付檯費等語。證人梁詩盈並稱：我大概前往本案賭場4次，約112年4月初，有收過店家用LINE傳送招攬客人湊桌之訊息等語；證人洪啟維並稱：我前往本案賭場2-3次，我過去前先連絡店家幫我聯絡牌友，確定人齊才過去等語（見警卷第111-112、117-119頁，偵卷第230頁）。
　⑸證人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於警詢、偵查時陳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50點，每人有8000點籌碼等語。證人劉偉天並稱：原本說好輸的人付檯費，我是請店家幫我配桌，我第1次前往本案賭場是112年3月；本案賭場有主動發送配桌訊息等語；證人賴玫瑜並稱：最輸的人要去支付場地費，我前往本案賭場4-5次，第1次是112年農曆過年前等語；證人吳國安並稱：最輸的人要去支付檯費，甲○○、丁○○會問我有沒有空，要不要去麻將等語（見警卷第123-125、129-131、135-136、143-145頁，偵卷第240-241頁）。
　⑹證人林宇廷、游嘉瑋、鄭博丞、陳彥霖、黃彥順、諸聖儒、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於警詢時均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等語。證人林宇廷並稱：最輸的要負擔其他三家餐費到所輸金額，金額比較少時也可能直接兌換現金給贏家；我去過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證人游嘉瑋並稱：我們會算大概的輸贏，用請客代替，例如最輸家請最贏家；我去本案賭場10次以上，第1次去是111年等語；證人鄭博丞並稱：最輸的人要請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兌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蠻多次的等語；證人陳彥霖並稱：最輸的人要請其他三家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兌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約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證人黃彥順並稱：輸的人要付今天的檯費等語；證人諸聖儒並稱：最輸的人要付檯費，我是第2次去本案賭場，第1次是1個月前等語；證人黃筳凱並稱：點數最少的要負擔該次檯費600元，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等語；證人劉相閎並稱：整局結束後，點數最少的2人幫最贏的2人支付店家檯費600元，我前往本案賭場2次，第1次是2、3個月前等語；證人陳柏豪並稱：我們有講好最輸的要請吃飯，我去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證人黃丞蔚並稱：最輸的人要拿錢請其他三家吃飯，我前往本案賭場約3-4次等語；證人張益銨並稱：我們約定最輸家要請其他三人吃飯等語；證人張祐嘉並稱：賭資輸贏是以撲克牌籌碼計算，最後點數最少的要請最多的人吃飯；我前往本案賭場約4、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見警卷第149-151、155-157、167-169、173-175、179-180、185-187、191-193、197-200、203-205、209-211、215-216、221-223頁）。
　⑺又觀預約登記表上均載「100/20」、「200/50」，及參丁○○於邀約客戶技巧上記載「客戶分類：50/20 100/20 200/50 300/50 500/100」，且觀工作機內客人名稱亦有加上「100/20」等註記，及該手機內「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攬客時，與客人間提及上開底與台數（見警卷第239、241、431、439-445頁），核與丙○○、前開證人所述賭博方式相符。又工作機內群組「逢甲棋牌社888」內所提及店家於員警臨檢時之應對守則，如「有些客人如果不小心回答，（一將我們就是冬400給櫃檯要收的）一樣會完蛋！」（見警卷第428頁），亦與丙○○所述營利方式相合。甲○○並承認其與丁○○間對話訊息所稱「我想說我贏的我們分，給他吃紅就好」是在賭博，及工作機「逢甲小天使」群組內所提及「朱哥不想起來」、「他輸200」可能是在賭博等語（見警卷第435-435頁，本院卷第50頁）。
　⑻綜觀上開證據，堪認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確係長期以附件所示方式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並以收取檯費方式營利，而非僅係客人一周1、2次偶爾私下約定賭博，是甲○○所辯之犯罪所得計算方式，自無足取。且揆諸前開說明，不問犯罪成本及利潤，甲○○保有之未扣案犯罪所得112萬6735元，自應全部予以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意鈞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南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

		數量及單位

		備註



		1

		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下稱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31頁）



		2

		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3

		螢幕

		2臺

		




		4

		籌碼(面額總分2千)

		8疊

		




		5

		籌碼(面額總分4千)

		8疊

		




		6

		籌碼(面額總分8千)

		4疊

		




		7

		籌碼（台費總分1千6）

		1疊

		




		8

		工作機（智慧型手機）（IMEI①：000000000000000、②：000000000000000）

		1臺

		




		9

		消費單據（附卷）

		3張

		




		10

		預約登記表（附卷）

		1張

		




		11

		邀約客戶技巧（附卷）

		1張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33頁)



		12

		包桌表格（附卷）

		1張

		




		13

		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附卷）

		1張

		




		14

		112年5月24日營收

		新臺幣1160元

		




		15

		112年5月25日營收

		新臺幣5700元

		




		16

		報名費

		新臺幣600元

		




		17

		零用金

		新臺幣5000元

		




		18

		零用金

		新臺幣6480元

		




		19

		不法所得

		新臺幣22405元

		




		20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63頁）



		21

		牌尺

		4支

		




		22

		搬風

		1個

		




		23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4

		麻將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273頁）



		25

		牌尺

		4支

		




		26

		搬風

		1個

		




		27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8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283頁）



		29

		牌尺

		4支

		




		30

		搬風

		1個

		




		31

		籌碼



		31000分

		一、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83頁）。
二、劉偉天(3000分)、賴玫瑜(6150分)、朱進昌(10400分)、吳國安(11450分)。



		32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93頁）



		33

		牌尺

		4支

		




		34

		搬風

		1個

		




		35

		撲克牌（籌碼）（52張）

		2副

		




		36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303頁）



		37

		牌尺

		4支

		




		38

		搬風

		1個

		




		39

		撲克牌

		1副

		




		40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313頁）



		41

		牌尺

		4支

		




		42

		搬風

		1個

		




		43

		撲克牌

		1副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29974號
　　被　　　告　甲○○　男　48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楊孝文律師

　　被　　　告　丁○○　女　4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市○○○路00號5樓之2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5樓
　　　　　　　　　　　　　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民國102年10月3日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5月、10月、8月、2年、7月、9月、1年2月、2月、4月、5月、2月、4月、2月、2月、3月、6月、3月、7月、3月、2月、3月、2月、2月、2月、5月、4月、4月、4月、4月、1年2月確定。又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1年、8月、10月，上開判決因丙○○撤回上訴而於103年5月6日確定。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03年10月13日以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駁回丙○○之抗告，而於104年10月26日確定。丙○○於108年8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12年5月2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
二、甲○○、丁○○、丙○○、朱進昌（另行提起公訴）共同意圖營利，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聯絡，自111年9月11日起（丙○○之犯意聯絡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由甲○○擔任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號「逢甲休閒棋牌社」負責人，並負責夜班店員工作，丁○○則擔任日班店員工作，丙○○則於112年2月初起擔任代班店員，均處理招攬賭客、整理環境、安排湊足各桌所需人數、收檯費以及作帳等工作，朱進昌則於上開棋牌社開幕時投資新臺幣（下同）20萬元作為上開棋牌社之股東之一。由甲○○提供其所有之麻將、牌尺、搬風、撲克牌、籌碼等賭具供不特定之賭客賭玩，甲○○、丁○○、丙○○並以在臉書、IG，以及使用LINE上「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等方式招攬賭客，聚集不特定之人在該處賭博財物，開放上開棋牌社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方式為打臺灣麻將(有或沒有花牌8張，由賭客自行約定)，4人為1賭局，每個人持16張牌後，由莊家開始輪流摸牌、吃牌、碰牌，待其中一家湊成牌型胡牌，分為放槍胡牌及自摸胡牌2種，以籌碼或撲克牌計算點數，每次1底點數分為50、100、200點，1台之點數分為20、20、50點，如放槍胡牌者，放槍之人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胡家；自摸胡牌者，另3家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自摸者。賭玩結束後即由各桌賭客計算剩餘籌碼點數，由籌碼點數最少者負擔支付該桌全部賭客之檯費，或由賭輸之賭客負擔其他同桌賭客中贏家之用餐費用，抑或係直接依點數換算為金錢，計算方式則為1點代表1元或10元。甲○○、丁○○、丙○○、朱進昌為經營上開棋牌社，遇有無法湊足1桌4人之情況，亦會加入賭桌而以上開方式與賭客賭玩麻將。負責店員工作之甲○○、丁○○或丙○○則向賭客收取每人每分鐘1元檯費，或向包桌之賭客收取每人5小時150元之檯費，而以此方式營利。甲○○因此取得總營業額150萬元，丁○○因此取得共32萬元之薪資報酬，丙○○因此取得共3萬元之薪資報酬。嗣經警於112年5月25日19時許起，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026號搜索票前往前開棋牌社搜索，當場扣得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8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1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邀約客戶技巧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現金5,700元、報名費600元、零用金5,000元、6,480元、營收所得2萬2,405元、並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搬風6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並以現行犯逮捕甲○○、丁○○，且於同日通知丙○○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丙○○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承葦、章雅燕、梁詩盈、洪啟維、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黃彥順、諸聖儒、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等人警詢時之證述，以及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宇廷、游嘉瑋、鄭博丞、陳彥霖警詢時及偵查中具結後之證述內容情節大致相符，且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026號搜索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手寫現場圖、員警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111年8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74898號函、商業登記抄本、扣案之逢甲休閒棋牌社結帳單、預約登記表、手寫邀約客戶技巧表、包桌表格、逢甲交接日誌、搜索現場照片、LINE上暱稱「逢甲棋牌社小天使」之帳號、「逢甲棋牌888」、「小幫手求救專線」等對話群組內成員使用者頁面及對話記錄翻拍照片、扣案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被告丙○○之本署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等事證在卷可稽，被告甲○○、丁○○、丙○○前開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甲○○、丁○○、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等罪嫌。被告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與被告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甲○○、丁○○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供給前開棋牌社為賭博場所，並招攬、聚集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藉以牟利，此種犯罪形態及刑法條文構成要件之內涵，在本質上即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質，屬具有預定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特質之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僅論以一罪。又被告3人所犯上開3罪間，均係出於意圖營利之同一目的，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從情節較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處斷。被告丙○○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前案判決書在卷可稽，其雖於112年5月23日始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惟被告丙○○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自112年2月初起著手，至112年5月25日始為警查獲而終止，是對照被告丙○○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期間，以及其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時點，仍屬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被告丙○○所犯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雖與本案犯行不同，然二者均屬故意犯罪，且被告丙○○竟於緩刑期間即開始著手本案犯行，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丙○○之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搬風6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為本案當場賭博之器具，請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8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1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零用金5,000元、6,480元，為被告甲○○所有，用以提供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用，邀約客戶技巧1張、營收所得2萬2,405元為被告丁○○所有，前者用以提供其招攬賭客時所用，後者為用以支付店內開銷所用，為被告甲○○、丁○○於警詢時所供承在卷，均為供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及第4項等規定，均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現金5,700元、報名費600元均為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另被告甲○○於警詢時供明其經營前開其牌社賭博場所至今總營業所得為150萬元，扣除上開扣案之營收現金及報名費，尚有149萬2,540元未扣案，此亦為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被告丁○○因擔任前開其牌社社賭博場所店員共取得32萬元之薪資報酬，丙○○因此共取得3萬元之薪資報酬，均為被告丁○○於警詢時、丙○○於偵查中所供承在卷，上開犯罪所得，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9　　日
　　　　　　　　　　　　　　　書　記　官　吳清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 5 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21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仕定


            蔡瑋宸




            黃雅君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
偵字第299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至15、17、18、20至43所示之物，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零伍元，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貳萬陸仟柒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
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丁○○、丙○○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之陳述、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外，餘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丁○○、丙○○（以下均以姓名稱之）所為，均係
    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刑法第268條前段之圖
    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
  ㈡被告三人及偵查中同案被告朱進昌（另案判決）間就上開犯
    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
    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
    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
    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
    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
    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
    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
    賣、製造、散佈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4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三人就各自本案參與期間（甲○
    ○、丁○○均自民國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
    止；丙○○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以前
    揭方式賭博、共同圖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並藉此牟
    利，前開犯罪之行為型態，本質上具有多次性與反覆性，依
    社會通念，即應屬前揭學理上所稱具有營業性之重複特質之
    集合犯，應各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三人所為上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圖利供給賭博
    場所及聚眾賭博之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
    部分合致，且具有方法目的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依一
    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是被告三人本案所為均係一
    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依刑法第55條前段
    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㈤累犯部分：　　
　⒈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
    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2分之1，刑
    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無論被告再犯實質上一罪或裁
    判上一罪，其犯罪行為之起點或終點，任何一者在前案執行
    完畢後5年之內，即符合上開累犯之規定，並不以其犯罪行
    為之全部，均在上開5年之內為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1241號判決參照）。查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就不得易科罰金
    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就得易科罰金之
    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再因詐欺等
    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確定；又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
    定。上開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
    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
    院以104年度抗字第1052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於108年8月2
    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112年5月23日保護管
    束期滿，迄今仍未遭撤銷假釋等情，業據丙○○於本院訊問時
    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按。而丙○○本案犯行期
    間為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是其犯行之
    一部分犯罪時間係在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揆諸
    前揭說明，似已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件。
　⒉惟考量丙○○於假釋期間內更犯本案所示之罪，並經本院判處
    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徒刑，屬刑法第78條之情形（前開假釋
    期滿日距今未滿3年），檢察官日後是否依規定於本案判處
    罪刑確定後6個月內聲請法院撤銷假釋，及其聲請撤銷時是
    否已逾假釋期滿3年，本院均無從於現今率予臆測推斷；然
    前開假釋既仍存在嗣經撤銷之可能性，倘於本案逕予認定丙
    ○○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不惟徒增日後因累犯認定不當、反遭
    非常上訴撤銷確定判決之風險，且對蒙受刑責加重而遭延長
    剝奪人身自由之被告而言更屬不利。準此，就本案丙○○是否
    構成累犯乙節，既仍存在上開不確定因素，基於公平法院原
    則及保障人權之考量，本院認為不宜逕予認定丙○○為累犯並
    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三人不思以正途賺取財物，為牟不法利益而共同為本案犯行，助長投機僥倖風氣，危害社會善良風俗，所為實不可取；惟念被告三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又參被告三人之前科素行，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並衡被告三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期間、於共犯結構中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狀，及本案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規模；暨參其等於本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㈦甲○○雖請求給予緩刑等語，衡其前曾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
    理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之前科，猶未能記取教訓，再為
    本案犯行；並考量其經營「逢甲休閒棋牌社」擔任負責人，
    並提供賭博場所以營利，經營期間非短，參與之犯罪情節及
    危害程度非微，要難謂其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本院宣
    告之有期徒刑如經判決確定後，甲○○仍得依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規定向執行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如獲准許，即無入
    監服刑之問題。是本院於綜合考量下，認對甲○○所科之刑並
    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6條第4項定有明文。此乃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關於賭檯及兌換籌碼處之認定，應以客觀事實及其實際效用為準，凡事實上用為賭博之現場，及收付、保管或存積供賭財物之處所，不論其名稱及形式如何，均與「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概念相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1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編號20至43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且當場賭博所用器具，為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37-41頁，本院卷第48頁)，核與本案查獲時現場賭客所供相符，並有現場照片附卷可憑，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㈡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
    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13、17、
    18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甲○○並供陳附表編號17、18所
    示之零用金為在店內找零、準備金使用等語；扣案如附表編
    號11所示之物，係丁○○所有，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犯罪預
    備或犯罪所生之物，業據甲○○、丁○○陳述明確（見警卷第37
    -39、55-56頁，偵卷第144頁，本院卷第47-49頁），爰均依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各於甲○○、丁○○所
    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定有明文。而依刑法第38條之1之立法理由，為避免被告因
    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以
    符合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基於澈底剝奪犯罪
    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編號14、15所示現金，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社
    之營收，自屬其犯罪所得；又扣案如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22
    405元，查丁○○於本院訊問時供陳其中6000元為其個人財物
    ，其餘為本案棋牌社之營收等語，甲○○亦稱：此部分現金中
    有部分為丁○○個人財物，其餘為店內營收，是我的等語（見
    本院卷第48-4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則，認此部
    分現金扣除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後即16405元，為甲○○所
    經營本案棋牌社之營收，屬其犯罪所得。是以甲○○上開犯罪
    所得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甲○○之
    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至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則難認與本案
    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另扣案如附表編號16所示之物，查甲○○供陳係客人報名隔日
    麻將比賽之報名費（見警卷第3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
    告原則，尚難認與本案犯罪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⒊查丁○○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2萬元；
    丙○○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萬元（見
    本院卷第49頁）。上開薪水分屬丁○○、丙○○之未扣案犯罪所
    得，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丁○○、
    丙○○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查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均稱逢甲休閒棋牌社111年9月11
    日起至112年5月25日被查獲為止，總營業額是150萬元，包
    含丁○○、丙○○之薪水，如果棋牌社有賺錢就是我的等語（見
    警卷第46頁，本院卷第48頁），是扣除已扣案如附表編號14
    、15，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下同）16405元
    之營收，再扣除甲○○發予共犯丁○○、丙○○之薪水32萬元、3
    萬元後，足認甲○○仍保有本案經營賭博場所而獲取之犯罪所
    得112萬6735元，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⒌至甲○○雖辯稱不法所得僅每周1、2次同桌客人間私下賭博，
    檯費每人每分鐘1元，1次打2將約2小時，以此計算費用為48
    0元，再以平均每周1.5次計算之，8個月則為23040元云云。
    惟查：
　⑴丙○○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本案賭場，自摸者須支付檯費；
    「逢甲棋牌社小天使」工作機訊息部分，是我們詢問客人要
    不要配桌，並跟他們說打多大的金額，100/20就是底100元
    一台20元；200/50就是底200元一台50元；我們會在群組說
    每分鐘1元，客人自己會依據賭玩的結果計算東錢，再從東
    錢裡面給我們檯費，50/20自摸的賭客會提出東錢40點籌碼
    ，100/20是60，一將東300，200/50自摸一次東100，一將東
    400，最後由這些賭客自己決定計算結果，由何人付檯費等
    語（見警卷第73-75頁，偵卷第220頁）。
　⑵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陳稱：我之前玩都是贏家要付檯費；我
    來逢甲休閒棋牌社很多次，111年10月17日第一次到該店打
    麻將等語（見警卷第94-95頁）。
　⑶證人林承葦於警詢、偵查時陳稱：是由逢甲休閒棋牌社以LIN
    E詢問我是否有空到場打麻將，及告知當日籌碼底及台數；
    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第1次是112年初；籌碼1點等於現金1
    元，自摸者要拿100點籌碼出來還給店家，其餘籌碼待結束
    四人的籌碼分別計算，籌碼總數低於4000點者，需拿出現金
    補足不夠的點數，並將現金放置在櫃檯旁的小桌子上，等店
    家取走當天檯費後，剩餘的錢再由籌碼總數高於4000點的贏
    家拿走等語（見警卷第100-101頁，偵卷第229-231頁）。
　⑷證人梁詩盈、洪啟維於警詢、偵查時陳稱：賭博方式如附件
    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20點，每人有4000點籌碼；
    輸家去付檯費等語。證人梁詩盈並稱：我大概前往本案賭場
    4次，約112年4月初，有收過店家用LINE傳送招攬客人湊桌
    之訊息等語；證人洪啟維並稱：我前往本案賭場2-3次，我
    過去前先連絡店家幫我聯絡牌友，確定人齊才過去等語（見
    警卷第111-112、117-119頁，偵卷第230頁）。
　⑸證人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於警詢、偵查時陳稱
    ：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50點，每
    人有8000點籌碼等語。證人劉偉天並稱：原本說好輸的人付
    檯費，我是請店家幫我配桌，我第1次前往本案賭場是112年
    3月；本案賭場有主動發送配桌訊息等語；證人賴玫瑜並稱
    ：最輸的人要去支付場地費，我前往本案賭場4-5次，第1次
    是112年農曆過年前等語；證人吳國安並稱：最輸的人要去
    支付檯費，甲○○、丁○○會問我有沒有空，要不要去麻將等語
    （見警卷第123-125、129-131、135-136、143-145頁，偵卷
    第240-241頁）。
　⑹證人林宇廷、游嘉瑋、鄭博丞、陳彥霖、黃彥順、諸聖儒、
    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於警詢
    時均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等語。證人林宇廷並稱：最輸
    的要負擔其他三家餐費到所輸金額，金額比較少時也可能直
    接兌換現金給贏家；我去過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證人游嘉
    瑋並稱：我們會算大概的輸贏，用請客代替，例如最輸家請
    最贏家；我去本案賭場10次以上，第1次去是111年等語；證
    人鄭博丞並稱：最輸的人要請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
    兌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蠻多次的等語；證人陳彥霖並稱
    ：最輸的人要請其他三家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兌換
    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約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證人黃
    彥順並稱：輸的人要付今天的檯費等語；證人諸聖儒並稱：
    最輸的人要付檯費，我是第2次去本案賭場，第1次是1個月
    前等語；證人黃筳凱並稱：點數最少的要負擔該次檯費600
    元，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等語；證人劉相閎並稱：整局結束
    後，點數最少的2人幫最贏的2人支付店家檯費600元，我前
    往本案賭場2次，第1次是2、3個月前等語；證人陳柏豪並稱
    ：我們有講好最輸的要請吃飯，我去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
    證人黃丞蔚並稱：最輸的人要拿錢請其他三家吃飯，我前往
    本案賭場約3-4次等語；證人張益銨並稱：我們約定最輸家
    要請其他三人吃飯等語；證人張祐嘉並稱：賭資輸贏是以撲
    克牌籌碼計算，最後點數最少的要請最多的人吃飯；我前往
    本案賭場約4、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見警卷第149-151
    、155-157、167-169、173-175、179-180、185-187、191-1
    93、197-200、203-205、209-211、215-216、221-223頁）
    。
　⑺又觀預約登記表上均載「100/20」、「200/50」，及參丁○○
    於邀約客戶技巧上記載「客戶分類：50/20 100/20 200/50 
    300/50 500/100」，且觀工作機內客人名稱亦有加上「100/
    20」等註記，及該手機內「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攬客時
    ，與客人間提及上開底與台數（見警卷第239、241、431、4
    39-445頁），核與丙○○、前開證人所述賭博方式相符。又工
    作機內群組「逢甲棋牌社888」內所提及店家於員警臨檢時
    之應對守則，如「有些客人如果不小心回答，（一將我們就
    是冬400給櫃檯要收的）一樣會完蛋！」（見警卷第428頁）
    ，亦與丙○○所述營利方式相合。甲○○並承認其與丁○○間對話
    訊息所稱「我想說我贏的我們分，給他吃紅就好」是在賭博
    ，及工作機「逢甲小天使」群組內所提及「朱哥不想起來」
    、「他輸200」可能是在賭博等語（見警卷第435-435頁，本
    院卷第50頁）。
　⑻綜觀上開證據，堪認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確係長期以附件所
    示方式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並以收取檯費方式營利，
    而非僅係客人一周1、2次偶爾私下約定賭博，是甲○○所辯之
    犯罪所得計算方式，自無足取。且揆諸前開說明，不問犯罪
    成本及利潤，甲○○保有之未扣案犯罪所得112萬6735元，自
    應全部予以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
    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
    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意鈞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南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
，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
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 數量及單位 備註 1 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下稱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31頁） 2 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3 螢幕 2臺  4 籌碼(面額總分2千) 8疊  5 籌碼(面額總分4千) 8疊  6 籌碼(面額總分8千) 4疊  7 籌碼（台費總分1千6） 1疊  8 工作機（智慧型手機）（IMEI①：000000000000000、②：000000000000000） 1臺  9 消費單據（附卷） 3張  10 預約登記表（附卷） 1張  11 邀約客戶技巧（附卷） 1張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33頁) 12 包桌表格（附卷） 1張  13 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附卷） 1張  14 112年5月24日營收 新臺幣1160元  15 112年5月25日營收 新臺幣5700元  16 報名費 新臺幣600元  17 零用金 新臺幣5000元  18 零用金 新臺幣6480元  19 不法所得 新臺幣22405元  20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63頁） 21 牌尺 4支  22 搬風 1個  23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4 麻將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273頁） 25 牌尺 4支  26 搬風 1個  27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8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283頁） 29 牌尺 4支  30 搬風 1個  31 籌碼  31000分 一、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83頁）。 二、劉偉天(3000分)、賴玫瑜(6150分)、朱進昌(10400分)、吳國安(11450分)。 32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93頁） 33 牌尺 4支  34 搬風 1個  35 撲克牌（籌碼）（52張） 2副  36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303頁） 37 牌尺 4支  38 搬風 1個  39 撲克牌 1副  40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313頁） 41 牌尺 4支  42 搬風 1個  43 撲克牌 1副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29974號
　　被　　　告　甲○○　男　48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楊孝文律師
　　被　　　告　丁○○　女　4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市○○○路00號5樓之2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5樓
　　　　　　　　　　　　　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民國102年10
    月3日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5月
    、10月、8月、2年、7月、9月、1年2月、2月、4月、5月、2
    月、4月、2月、2月、3月、6月、3月、7月、3月、2月、3月
    、2月、2月、2月、5月、4月、4月、4月、4月、1年2月確定
    。又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
    第10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1年、8月、10月，上開判
    決因丙○○撤回上訴而於103年5月6日確定。再因詐欺等案件
    ，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03年10月13日以103年度審易字第
    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案經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
    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駁回丙○○之抗
    告，而於104年10月26日確定。丙○○於108年8月22日縮短刑
    期假釋出監，並於112年5月2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
    行完畢。
二、甲○○、丁○○、丙○○、朱進昌（另行提起公訴）共同意圖營利
    ，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
    財物之犯意聯絡，自111年9月11日起（丙○○之犯意聯絡則自1
    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由甲○○擔
    任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號「逢甲休閒棋牌社」
    負責人，並負責夜班店員工作，丁○○則擔任日班店員工作，
    丙○○則於112年2月初起擔任代班店員，均處理招攬賭客、整
    理環境、安排湊足各桌所需人數、收檯費以及作帳等工作，
    朱進昌則於上開棋牌社開幕時投資新臺幣（下同）20萬元作
    為上開棋牌社之股東之一。由甲○○提供其所有之麻將、牌尺
    、搬風、撲克牌、籌碼等賭具供不特定之賭客賭玩，甲○○、
    丁○○、丙○○並以在臉書、IG，以及使用LINE上「逢甲棋牌社
    小天使」群組等方式招攬賭客，聚集不特定之人在該處賭博
    財物，開放上開棋牌社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方式為打
    臺灣麻將(有或沒有花牌8張，由賭客自行約定)，4人為1賭
    局，每個人持16張牌後，由莊家開始輪流摸牌、吃牌、碰牌
    ，待其中一家湊成牌型胡牌，分為放槍胡牌及自摸胡牌2種
    ，以籌碼或撲克牌計算點數，每次1底點數分為50、100、20
    0點，1台之點數分為20、20、50點，如放槍胡牌者，放槍之
    人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胡家；自摸胡
    牌者，另3家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自
    摸者。賭玩結束後即由各桌賭客計算剩餘籌碼點數，由籌碼
    點數最少者負擔支付該桌全部賭客之檯費，或由賭輸之賭客
    負擔其他同桌賭客中贏家之用餐費用，抑或係直接依點數換
    算為金錢，計算方式則為1點代表1元或10元。甲○○、丁○○、
    丙○○、朱進昌為經營上開棋牌社，遇有無法湊足1桌4人之情
    況，亦會加入賭桌而以上開方式與賭客賭玩麻將。負責店員
    工作之甲○○、丁○○或丙○○則向賭客收取每人每分鐘1元檯費
    ，或向包桌之賭客收取每人5小時150元之檯費，而以此方式
    營利。甲○○因此取得總營業額150萬元，丁○○因此取得共32
    萬元之薪資報酬，丙○○因此取得共3萬元之薪資報酬。嗣經
    警於112年5月25日19時許起，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
    搜字第1026號搜索票前往前開棋牌社搜索，當場扣得電腦主
    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
    分）8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
    分）1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邀
    約客戶技巧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
    、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現金5
    ,700元、報名費600元、零用金5,000元、6,480元、營收所
    得2萬2,405元、並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
    搬風6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並以現行犯逮捕甲○○、丁○
    ○，且於同日通知丙○○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丙○○於警詢時及偵查
    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承葦、章雅燕、梁詩盈
    、洪啟維、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黃彥順、諸
    聖儒、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
    等人警詢時之證述，以及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宇廷、游嘉瑋、
    鄭博丞、陳彥霖警詢時及偵查中具結後之證述內容情節大致
    相符，且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026號搜索票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扣押物品清單、手寫現場圖、員警職務報告、臺中市政
    府111年8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74898號函、商業登記抄
    本、扣案之逢甲休閒棋牌社結帳單、預約登記表、手寫邀約
    客戶技巧表、包桌表格、逢甲交接日誌、搜索現場照片、LI
    NE上暱稱「逢甲棋牌社小天使」之帳號、「逢甲棋牌888」
    、「小幫手求救專線」等對話群組內成員使用者頁面及對話
    記錄翻拍照片、扣案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
    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102年度
    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104年
    度聲字第964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
    、被告丙○○之本署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等事證在卷可稽，被
    告甲○○、丁○○、丙○○前開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甲○○、丁○○、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
    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
    場所及聚眾賭博等罪嫌。被告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
    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
    ○○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與被告
    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甲○○、丁○○自111年9月11日起，至
    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則自112年2月初起，
    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供給前開棋牌社為賭博場所
    ，並招攬、聚集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藉以牟利，此種犯罪
    形態及刑法條文構成要件之內涵，在本質上即具有反覆、延
    續性行為之特質，屬具有預定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
    特質之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僅論以一罪。
    又被告3人所犯上開3罪間，均係出於意圖營利之同一目的，
    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從情節較重之意圖營
    利聚眾賭博罪嫌處斷。被告丙○○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
    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前案判決書在
    卷可稽，其雖於112年5月23日始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
    執行完畢，惟被告丙○○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自112
    年2月初起著手，至112年5月25日始為警查獲而終止，是對
    照被告丙○○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期間，以及其前案有期徒刑
    執行完畢之時點，仍屬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
    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
    被告丙○○所犯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
    雖與本案犯行不同，然二者均屬故意犯罪，且被告丙○○竟於
    緩刑期間即開始著手本案犯行，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
    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丙○○之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
    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
    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
    、搬風6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為本案當場賭博之器具
    ，請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腦主機（
    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
    、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8
    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1
    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包桌表格1
    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零用金5,000元、6,480元
    ，為被告甲○○所有，用以提供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用
    ，邀約客戶技巧1張、營收所得2萬2,405元為被告丁○○所有
    ，前者用以提供其招攬賭客時所用，後者為用以支付店內開
    銷所用，為被告甲○○、丁○○於警詢時所供承在卷，均為供犯
    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及第4項等規定，均宣告
    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
    現金5,700元、報名費600元均為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
    博場所之犯罪所得，另被告甲○○於警詢時供明其經營前開其
    牌社賭博場所至今總營業所得為150萬元，扣除上開扣案之
    營收現金及報名費，尚有149萬2,540元未扣案，此亦為被告
    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被告丁○○因擔任
    前開其牌社社賭博場所店員共取得32萬元之薪資報酬，丙○○
    因此共取得3萬元之薪資報酬，均為被告丁○○於警詢時、丙○
    ○於偵查中所供承在卷，上開犯罪所得，均請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9　　日
　　　　　　　　　　　　　　　書　記　官　吳清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 5 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
      ，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
      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
      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21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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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99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至15、17、18、20至43所示之物，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零伍元，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貳萬陸仟柒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丁○○、丙○○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之陳述、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外，餘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丁○○、丙○○（以下均以姓名稱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刑法第2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
  ㈡被告三人及偵查中同案被告朱進昌（另案判決）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佈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三人就各自本案參與期間（甲○○、丁○○均自民國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丙○○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以前揭方式賭博、共同圖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並藉此牟利，前開犯罪之行為型態，本質上具有多次性與反覆性，依社會通念，即應屬前揭學理上所稱具有營業性之重複特質之集合犯，應各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三人所為上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具有方法目的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是被告三人本案所為均係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㈤累犯部分：　　
　⒈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2分之1，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無論被告再犯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犯罪行為之起點或終點，任何一者在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之內，即符合上開累犯之規定，並不以其犯罪行為之全部，均在上開5年之內為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決參照）。查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就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確定；又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度抗字第1052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於108年8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112年5月23日保護管束期滿，迄今仍未遭撤銷假釋等情，業據丙○○於本院訊問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按。而丙○○本案犯行期間為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是其犯行之一部分犯罪時間係在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揆諸前揭說明，似已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件。
　⒉惟考量丙○○於假釋期間內更犯本案所示之罪，並經本院判處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徒刑，屬刑法第78條之情形（前開假釋期滿日距今未滿3年），檢察官日後是否依規定於本案判處罪刑確定後6個月內聲請法院撤銷假釋，及其聲請撤銷時是否已逾假釋期滿3年，本院均無從於現今率予臆測推斷；然前開假釋既仍存在嗣經撤銷之可能性，倘於本案逕予認定丙○○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不惟徒增日後因累犯認定不當、反遭非常上訴撤銷確定判決之風險，且對蒙受刑責加重而遭延長剝奪人身自由之被告而言更屬不利。準此，就本案丙○○是否構成累犯乙節，既仍存在上開不確定因素，基於公平法院原則及保障人權之考量，本院認為不宜逕予認定丙○○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三人不思以正途賺取財物，為牟不法利益而共同為本案犯行，助長投機僥倖風氣，危害社會善良風俗，所為實不可取；惟念被告三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又參被告三人之前科素行，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並衡被告三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期間、於共犯結構中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狀，及本案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規模；暨參其等於本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㈦甲○○雖請求給予緩刑等語，衡其前曾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之前科，猶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犯行；並考量其經營「逢甲休閒棋牌社」擔任負責人，並提供賭博場所以營利，經營期間非短，參與之犯罪情節及危害程度非微，要難謂其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本院宣告之有期徒刑如經判決確定後，甲○○仍得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執行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如獲准許，即無入監服刑之問題。是本院於綜合考量下，認對甲○○所科之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6條第4項定有明文。此乃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關於賭檯及兌換籌碼處之認定，應以客觀事實及其實際效用為準，凡事實上用為賭博之現場，及收付、保管或存積供賭財物之處所，不論其名稱及形式如何，均與「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概念相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1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編號20至43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且當場賭博所用器具，為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37-41頁，本院卷第48頁)，核與本案查獲時現場賭客所供相符，並有現場照片附卷可憑，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㈡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13、17、18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甲○○並供陳附表編號17、18所示之零用金為在店內找零、準備金使用等語；扣案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物，係丁○○所有，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犯罪預備或犯罪所生之物，業據甲○○、丁○○陳述明確（見警卷第37-39、55-56頁，偵卷第144頁，本院卷第47-49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各於甲○○、丁○○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依刑法第38條之1之立法理由，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以符合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編號14、15所示現金，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社之營收，自屬其犯罪所得；又扣案如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22405元，查丁○○於本院訊問時供陳其中6000元為其個人財物，其餘為本案棋牌社之營收等語，甲○○亦稱：此部分現金中有部分為丁○○個人財物，其餘為店內營收，是我的等語（見本院卷第48-4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則，認此部分現金扣除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後即16405元，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社之營收，屬其犯罪所得。是以甲○○上開犯罪所得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甲○○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則難認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另扣案如附表編號16所示之物，查甲○○供陳係客人報名隔日麻將比賽之報名費（見警卷第3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則，尚難認與本案犯罪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⒊查丁○○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2萬元；丙○○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萬元（見本院卷第49頁）。上開薪水分屬丁○○、丙○○之未扣案犯罪所得，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丁○○、丙○○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查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均稱逢甲休閒棋牌社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被查獲為止，總營業額是150萬元，包含丁○○、丙○○之薪水，如果棋牌社有賺錢就是我的等語（見警卷第46頁，本院卷第48頁），是扣除已扣案如附表編號14、15，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下同）16405元之營收，再扣除甲○○發予共犯丁○○、丙○○之薪水32萬元、3萬元後，足認甲○○仍保有本案經營賭博場所而獲取之犯罪所得112萬6735元，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⒌至甲○○雖辯稱不法所得僅每周1、2次同桌客人間私下賭博，檯費每人每分鐘1元，1次打2將約2小時，以此計算費用為480元，再以平均每周1.5次計算之，8個月則為23040元云云。惟查：
　⑴丙○○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本案賭場，自摸者須支付檯費；「逢甲棋牌社小天使」工作機訊息部分，是我們詢問客人要不要配桌，並跟他們說打多大的金額，100/20就是底100元一台20元；200/50就是底200元一台50元；我們會在群組說每分鐘1元，客人自己會依據賭玩的結果計算東錢，再從東錢裡面給我們檯費，50/20自摸的賭客會提出東錢40點籌碼，100/20是60，一將東300，200/50自摸一次東100，一將東400，最後由這些賭客自己決定計算結果，由何人付檯費等語（見警卷第73-75頁，偵卷第220頁）。
　⑵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陳稱：我之前玩都是贏家要付檯費；我來逢甲休閒棋牌社很多次，111年10月17日第一次到該店打麻將等語（見警卷第94-95頁）。
　⑶證人林承葦於警詢、偵查時陳稱：是由逢甲休閒棋牌社以LINE詢問我是否有空到場打麻將，及告知當日籌碼底及台數；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第1次是112年初；籌碼1點等於現金1元，自摸者要拿100點籌碼出來還給店家，其餘籌碼待結束四人的籌碼分別計算，籌碼總數低於4000點者，需拿出現金補足不夠的點數，並將現金放置在櫃檯旁的小桌子上，等店家取走當天檯費後，剩餘的錢再由籌碼總數高於4000點的贏家拿走等語（見警卷第100-101頁，偵卷第229-231頁）。
　⑷證人梁詩盈、洪啟維於警詢、偵查時陳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20點，每人有4000點籌碼；輸家去付檯費等語。證人梁詩盈並稱：我大概前往本案賭場4次，約112年4月初，有收過店家用LINE傳送招攬客人湊桌之訊息等語；證人洪啟維並稱：我前往本案賭場2-3次，我過去前先連絡店家幫我聯絡牌友，確定人齊才過去等語（見警卷第111-112、117-119頁，偵卷第230頁）。
　⑸證人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於警詢、偵查時陳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50點，每人有8000點籌碼等語。證人劉偉天並稱：原本說好輸的人付檯費，我是請店家幫我配桌，我第1次前往本案賭場是112年3月；本案賭場有主動發送配桌訊息等語；證人賴玫瑜並稱：最輸的人要去支付場地費，我前往本案賭場4-5次，第1次是112年農曆過年前等語；證人吳國安並稱：最輸的人要去支付檯費，甲○○、丁○○會問我有沒有空，要不要去麻將等語（見警卷第123-125、129-131、135-136、143-145頁，偵卷第240-241頁）。
　⑹證人林宇廷、游嘉瑋、鄭博丞、陳彥霖、黃彥順、諸聖儒、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於警詢時均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等語。證人林宇廷並稱：最輸的要負擔其他三家餐費到所輸金額，金額比較少時也可能直接兌換現金給贏家；我去過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證人游嘉瑋並稱：我們會算大概的輸贏，用請客代替，例如最輸家請最贏家；我去本案賭場10次以上，第1次去是111年等語；證人鄭博丞並稱：最輸的人要請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兌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蠻多次的等語；證人陳彥霖並稱：最輸的人要請其他三家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兌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約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證人黃彥順並稱：輸的人要付今天的檯費等語；證人諸聖儒並稱：最輸的人要付檯費，我是第2次去本案賭場，第1次是1個月前等語；證人黃筳凱並稱：點數最少的要負擔該次檯費600元，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等語；證人劉相閎並稱：整局結束後，點數最少的2人幫最贏的2人支付店家檯費600元，我前往本案賭場2次，第1次是2、3個月前等語；證人陳柏豪並稱：我們有講好最輸的要請吃飯，我去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證人黃丞蔚並稱：最輸的人要拿錢請其他三家吃飯，我前往本案賭場約3-4次等語；證人張益銨並稱：我們約定最輸家要請其他三人吃飯等語；證人張祐嘉並稱：賭資輸贏是以撲克牌籌碼計算，最後點數最少的要請最多的人吃飯；我前往本案賭場約4、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見警卷第149-151、155-157、167-169、173-175、179-180、185-187、191-193、197-200、203-205、209-211、215-216、221-223頁）。
　⑺又觀預約登記表上均載「100/20」、「200/50」，及參丁○○於邀約客戶技巧上記載「客戶分類：50/20 100/20 200/50 300/50 500/100」，且觀工作機內客人名稱亦有加上「100/20」等註記，及該手機內「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攬客時，與客人間提及上開底與台數（見警卷第239、241、431、439-445頁），核與丙○○、前開證人所述賭博方式相符。又工作機內群組「逢甲棋牌社888」內所提及店家於員警臨檢時之應對守則，如「有些客人如果不小心回答，（一將我們就是冬400給櫃檯要收的）一樣會完蛋！」（見警卷第428頁），亦與丙○○所述營利方式相合。甲○○並承認其與丁○○間對話訊息所稱「我想說我贏的我們分，給他吃紅就好」是在賭博，及工作機「逢甲小天使」群組內所提及「朱哥不想起來」、「他輸200」可能是在賭博等語（見警卷第435-435頁，本院卷第50頁）。
　⑻綜觀上開證據，堪認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確係長期以附件所示方式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並以收取檯費方式營利，而非僅係客人一周1、2次偶爾私下約定賭博，是甲○○所辯之犯罪所得計算方式，自無足取。且揆諸前開說明，不問犯罪成本及利潤，甲○○保有之未扣案犯罪所得112萬6735元，自應全部予以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意鈞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南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

		數量及單位

		備註



		1

		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下稱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31頁）



		2

		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3

		螢幕

		2臺

		




		4

		籌碼(面額總分2千)

		8疊

		




		5

		籌碼(面額總分4千)

		8疊

		




		6

		籌碼(面額總分8千)

		4疊

		




		7

		籌碼（台費總分1千6）

		1疊

		




		8

		工作機（智慧型手機）（IMEI①：000000000000000、②：000000000000000）

		1臺

		




		9

		消費單據（附卷）

		3張

		




		10

		預約登記表（附卷）

		1張

		




		11

		邀約客戶技巧（附卷）

		1張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33頁)



		12

		包桌表格（附卷）

		1張

		




		13

		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附卷）

		1張

		




		14

		112年5月24日營收

		新臺幣1160元

		




		15

		112年5月25日營收

		新臺幣5700元

		




		16

		報名費

		新臺幣600元

		




		17

		零用金

		新臺幣5000元

		




		18

		零用金

		新臺幣6480元

		




		19

		不法所得

		新臺幣22405元

		




		20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63頁）



		21

		牌尺

		4支

		




		22

		搬風

		1個

		




		23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4

		麻將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273頁）



		25

		牌尺

		4支

		




		26

		搬風

		1個

		




		27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8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283頁）



		29

		牌尺

		4支

		




		30

		搬風

		1個

		




		31

		籌碼



		31000分

		一、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83頁）。
二、劉偉天(3000分)、賴玫瑜(6150分)、朱進昌(10400分)、吳國安(11450分)。



		32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93頁）



		33

		牌尺

		4支

		




		34

		搬風

		1個

		




		35

		撲克牌（籌碼）（52張）

		2副

		




		36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303頁）



		37

		牌尺

		4支

		




		38

		搬風

		1個

		




		39

		撲克牌

		1副

		




		40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313頁）



		41

		牌尺

		4支

		




		42

		搬風

		1個

		




		43

		撲克牌

		1副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29974號
　　被　　　告　甲○○　男　48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楊孝文律師

　　被　　　告　丁○○　女　4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市○○○路00號5樓之2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5樓
　　　　　　　　　　　　　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民國102年10月3日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5月、10月、8月、2年、7月、9月、1年2月、2月、4月、5月、2月、4月、2月、2月、3月、6月、3月、7月、3月、2月、3月、2月、2月、2月、5月、4月、4月、4月、4月、1年2月確定。又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1年、8月、10月，上開判決因丙○○撤回上訴而於103年5月6日確定。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03年10月13日以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駁回丙○○之抗告，而於104年10月26日確定。丙○○於108年8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12年5月2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
二、甲○○、丁○○、丙○○、朱進昌（另行提起公訴）共同意圖營利，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聯絡，自111年9月11日起（丙○○之犯意聯絡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由甲○○擔任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號「逢甲休閒棋牌社」負責人，並負責夜班店員工作，丁○○則擔任日班店員工作，丙○○則於112年2月初起擔任代班店員，均處理招攬賭客、整理環境、安排湊足各桌所需人數、收檯費以及作帳等工作，朱進昌則於上開棋牌社開幕時投資新臺幣（下同）20萬元作為上開棋牌社之股東之一。由甲○○提供其所有之麻將、牌尺、搬風、撲克牌、籌碼等賭具供不特定之賭客賭玩，甲○○、丁○○、丙○○並以在臉書、IG，以及使用LINE上「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等方式招攬賭客，聚集不特定之人在該處賭博財物，開放上開棋牌社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方式為打臺灣麻將(有或沒有花牌8張，由賭客自行約定)，4人為1賭局，每個人持16張牌後，由莊家開始輪流摸牌、吃牌、碰牌，待其中一家湊成牌型胡牌，分為放槍胡牌及自摸胡牌2種，以籌碼或撲克牌計算點數，每次1底點數分為50、100、200點，1台之點數分為20、20、50點，如放槍胡牌者，放槍之人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胡家；自摸胡牌者，另3家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自摸者。賭玩結束後即由各桌賭客計算剩餘籌碼點數，由籌碼點數最少者負擔支付該桌全部賭客之檯費，或由賭輸之賭客負擔其他同桌賭客中贏家之用餐費用，抑或係直接依點數換算為金錢，計算方式則為1點代表1元或10元。甲○○、丁○○、丙○○、朱進昌為經營上開棋牌社，遇有無法湊足1桌4人之情況，亦會加入賭桌而以上開方式與賭客賭玩麻將。負責店員工作之甲○○、丁○○或丙○○則向賭客收取每人每分鐘1元檯費，或向包桌之賭客收取每人5小時150元之檯費，而以此方式營利。甲○○因此取得總營業額150萬元，丁○○因此取得共32萬元之薪資報酬，丙○○因此取得共3萬元之薪資報酬。嗣經警於112年5月25日19時許起，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026號搜索票前往前開棋牌社搜索，當場扣得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8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1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邀約客戶技巧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現金5,700元、報名費600元、零用金5,000元、6,480元、營收所得2萬2,405元、並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搬風6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並以現行犯逮捕甲○○、丁○○，且於同日通知丙○○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丙○○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承葦、章雅燕、梁詩盈、洪啟維、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黃彥順、諸聖儒、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等人警詢時之證述，以及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宇廷、游嘉瑋、鄭博丞、陳彥霖警詢時及偵查中具結後之證述內容情節大致相符，且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026號搜索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手寫現場圖、員警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111年8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74898號函、商業登記抄本、扣案之逢甲休閒棋牌社結帳單、預約登記表、手寫邀約客戶技巧表、包桌表格、逢甲交接日誌、搜索現場照片、LINE上暱稱「逢甲棋牌社小天使」之帳號、「逢甲棋牌888」、「小幫手求救專線」等對話群組內成員使用者頁面及對話記錄翻拍照片、扣案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被告丙○○之本署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等事證在卷可稽，被告甲○○、丁○○、丙○○前開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甲○○、丁○○、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等罪嫌。被告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與被告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甲○○、丁○○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供給前開棋牌社為賭博場所，並招攬、聚集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藉以牟利，此種犯罪形態及刑法條文構成要件之內涵，在本質上即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質，屬具有預定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特質之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僅論以一罪。又被告3人所犯上開3罪間，均係出於意圖營利之同一目的，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從情節較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處斷。被告丙○○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前案判決書在卷可稽，其雖於112年5月23日始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惟被告丙○○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自112年2月初起著手，至112年5月25日始為警查獲而終止，是對照被告丙○○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期間，以及其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時點，仍屬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被告丙○○所犯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雖與本案犯行不同，然二者均屬故意犯罪，且被告丙○○竟於緩刑期間即開始著手本案犯行，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丙○○之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搬風6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為本案當場賭博之器具，請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8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1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零用金5,000元、6,480元，為被告甲○○所有，用以提供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用，邀約客戶技巧1張、營收所得2萬2,405元為被告丁○○所有，前者用以提供其招攬賭客時所用，後者為用以支付店內開銷所用，為被告甲○○、丁○○於警詢時所供承在卷，均為供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及第4項等規定，均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現金5,700元、報名費600元均為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另被告甲○○於警詢時供明其經營前開其牌社賭博場所至今總營業所得為150萬元，扣除上開扣案之營收現金及報名費，尚有149萬2,540元未扣案，此亦為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被告丁○○因擔任前開其牌社社賭博場所店員共取得32萬元之薪資報酬，丙○○因此共取得3萬元之薪資報酬，均為被告丁○○於警詢時、丙○○於偵查中所供承在卷，上開犯罪所得，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9　　日
　　　　　　　　　　　　　　　書　記　官　吳清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 5 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221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仕定


            蔡瑋宸




            黃雅君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99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至15、17、18、20至43所示之物，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零伍元，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壹拾貳萬陸仟柒佰參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丙○○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丁○○、丙○○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之陳述、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外，餘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丁○○、丙○○（以下均以姓名稱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刑法第2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
  ㈡被告三人及偵查中同案被告朱進昌（另案判決）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佈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三人就各自本案參與期間（甲○○、丁○○均自民國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丙○○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以前揭方式賭博、共同圖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並藉此牟利，前開犯罪之行為型態，本質上具有多次性與反覆性，依社會通念，即應屬前揭學理上所稱具有營業性之重複特質之集合犯，應各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三人所為上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具有方法目的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是被告三人本案所為均係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㈤累犯部分：　　
　⒈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2分之1，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無論被告再犯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犯罪行為之起點或終點，任何一者在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之內，即符合上開累犯之規定，並不以其犯罪行為之全部，均在上開5年之內為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決參照）。查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就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就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確定；又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度抗字第1052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於108年8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112年5月23日保護管束期滿，迄今仍未遭撤銷假釋等情，業據丙○○於本院訊問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9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按。而丙○○本案犯行期間為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止，是其犯行之一部分犯罪時間係在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揆諸前揭說明，似已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件。
　⒉惟考量丙○○於假釋期間內更犯本案所示之罪，並經本院判處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徒刑，屬刑法第78條之情形（前開假釋期滿日距今未滿3年），檢察官日後是否依規定於本案判處罪刑確定後6個月內聲請法院撤銷假釋，及其聲請撤銷時是否已逾假釋期滿3年，本院均無從於現今率予臆測推斷；然前開假釋既仍存在嗣經撤銷之可能性，倘於本案逕予認定丙○○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不惟徒增日後因累犯認定不當、反遭非常上訴撤銷確定判決之風險，且對蒙受刑責加重而遭延長剝奪人身自由之被告而言更屬不利。準此，就本案丙○○是否構成累犯乙節，既仍存在上開不確定因素，基於公平法院原則及保障人權之考量，本院認為不宜逕予認定丙○○為累犯並加重其刑，併予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三人不思以正途賺取財物，為牟不法利益而共同為本案犯行，助長投機僥倖風氣，危害社會善良風俗，所為實不可取；惟念被告三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又參被告三人之前科素行，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並衡被告三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期間、於共犯結構中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狀，及本案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規模；暨參其等於本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㈦甲○○雖請求給予緩刑等語，衡其前曾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之前科，猶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犯行；並考量其經營「逢甲休閒棋牌社」擔任負責人，並提供賭博場所以營利，經營期間非短，參與之犯罪情節及危害程度非微，要難謂其係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本院宣告之有期徒刑如經判決確定後，甲○○仍得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執行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如獲准許，即無入監服刑之問題。是本院於綜合考量下，認對甲○○所科之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66條第4項定有明文。此乃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關於賭檯及兌換籌碼處之認定，應以客觀事實及其實際效用為準，凡事實上用為賭博之現場，及收付、保管或存積供賭財物之處所，不論其名稱及形式如何，均與「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概念相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1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扣案如附表編號20至43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且當場賭博所用器具，為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37-41頁，本院卷第48頁)，核與本案查獲時現場賭客所供相符，並有現場照片附卷可憑，應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㈡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10、12、13、17、18所示之物，均係甲○○所有，甲○○並供陳附表編號17、18所示之零用金為在店內找零、準備金使用等語；扣案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物，係丁○○所有，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犯罪預備或犯罪所生之物，業據甲○○、丁○○陳述明確（見警卷第37-39、55-56頁，偵卷第144頁，本院卷第47-49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各於甲○○、丁○○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㈢末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依刑法第38條之1之立法理由，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以符合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編號14、15所示現金，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社之營收，自屬其犯罪所得；又扣案如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22405元，查丁○○於本院訊問時供陳其中6000元為其個人財物，其餘為本案棋牌社之營收等語，甲○○亦稱：此部分現金中有部分為丁○○個人財物，其餘為店內營收，是我的等語（見本院卷第48-4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則，認此部分現金扣除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後即16405元，為甲○○所經營本案棋牌社之營收，屬其犯罪所得。是以甲○○上開犯罪所得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甲○○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丁○○之個人財物6000元則難認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⒉另扣案如附表編號16所示之物，查甲○○供陳係客人報名隔日麻將比賽之報名費（見警卷第39頁），依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則，尚難認與本案犯罪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⒊查丁○○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2萬元；丙○○供稱因於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工作獲有薪水3萬元（見本院卷第49頁）。上開薪水分屬丁○○、丙○○之未扣案犯罪所得，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丁○○、丙○○之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查甲○○於警詢、本院訊問時均稱逢甲休閒棋牌社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被查獲為止，總營業額是150萬元，包含丁○○、丙○○之薪水，如果棋牌社有賺錢就是我的等語（見警卷第46頁，本院卷第48頁），是扣除已扣案如附表編號14、15，及附表編號19所示現金其中新臺幣（下同）16405元之營收，再扣除甲○○發予共犯丁○○、丙○○之薪水32萬元、3萬元後，足認甲○○仍保有本案經營賭博場所而獲取之犯罪所得112萬6735元，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⒌至甲○○雖辯稱不法所得僅每周1、2次同桌客人間私下賭博，檯費每人每分鐘1元，1次打2將約2小時，以此計算費用為480元，再以平均每周1.5次計算之，8個月則為23040元云云。惟查：
　⑴丙○○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本案賭場，自摸者須支付檯費；「逢甲棋牌社小天使」工作機訊息部分，是我們詢問客人要不要配桌，並跟他們說打多大的金額，100/20就是底100元一台20元；200/50就是底200元一台50元；我們會在群組說每分鐘1元，客人自己會依據賭玩的結果計算東錢，再從東錢裡面給我們檯費，50/20自摸的賭客會提出東錢40點籌碼，100/20是60，一將東300，200/50自摸一次東100，一將東400，最後由這些賭客自己決定計算結果，由何人付檯費等語（見警卷第73-75頁，偵卷第220頁）。
　⑵證人林明君於警詢時陳稱：我之前玩都是贏家要付檯費；我來逢甲休閒棋牌社很多次，111年10月17日第一次到該店打麻將等語（見警卷第94-95頁）。
　⑶證人林承葦於警詢、偵查時陳稱：是由逢甲休閒棋牌社以LINE詢問我是否有空到場打麻將，及告知當日籌碼底及台數；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第1次是112年初；籌碼1點等於現金1元，自摸者要拿100點籌碼出來還給店家，其餘籌碼待結束四人的籌碼分別計算，籌碼總數低於4000點者，需拿出現金補足不夠的點數，並將現金放置在櫃檯旁的小桌子上，等店家取走當天檯費後，剩餘的錢再由籌碼總數高於4000點的贏家拿走等語（見警卷第100-101頁，偵卷第229-231頁）。
　⑷證人梁詩盈、洪啟維於警詢、偵查時陳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20點，每人有4000點籌碼；輸家去付檯費等語。證人梁詩盈並稱：我大概前往本案賭場4次，約112年4月初，有收過店家用LINE傳送招攬客人湊桌之訊息等語；證人洪啟維並稱：我前往本案賭場2-3次，我過去前先連絡店家幫我聯絡牌友，確定人齊才過去等語（見警卷第111-112、117-119頁，偵卷第230頁）。
　⑸證人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於警詢、偵查時陳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我們每次1底100點，1台50點，每人有8000點籌碼等語。證人劉偉天並稱：原本說好輸的人付檯費，我是請店家幫我配桌，我第1次前往本案賭場是112年3月；本案賭場有主動發送配桌訊息等語；證人賴玫瑜並稱：最輸的人要去支付場地費，我前往本案賭場4-5次，第1次是112年農曆過年前等語；證人吳國安並稱：最輸的人要去支付檯費，甲○○、丁○○會問我有沒有空，要不要去麻將等語（見警卷第123-125、129-131、135-136、143-145頁，偵卷第240-241頁）。
　⑹證人林宇廷、游嘉瑋、鄭博丞、陳彥霖、黃彥順、諸聖儒、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於警詢時均稱：賭博方式如附件所示等語。證人林宇廷並稱：最輸的要負擔其他三家餐費到所輸金額，金額比較少時也可能直接兌換現金給贏家；我去過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證人游嘉瑋並稱：我們會算大概的輸贏，用請客代替，例如最輸家請最贏家；我去本案賭場10次以上，第1次去是111年等語；證人鄭博丞並稱：最輸的人要請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兌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蠻多次的等語；證人陳彥霖並稱：最輸的人要請其他三家吃東西，輸贏金額不大時直接兌換現金；我前往本案賭場約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證人黃彥順並稱：輸的人要付今天的檯費等語；證人諸聖儒並稱：最輸的人要付檯費，我是第2次去本案賭場，第1次是1個月前等語；證人黃筳凱並稱：點數最少的要負擔該次檯費600元，我前往本案賭場3次等語；證人劉相閎並稱：整局結束後，點數最少的2人幫最贏的2人支付店家檯費600元，我前往本案賭場2次，第1次是2、3個月前等語；證人陳柏豪並稱：我們有講好最輸的要請吃飯，我去本案賭場不少次等語；證人黃丞蔚並稱：最輸的人要拿錢請其他三家吃飯，我前往本案賭場約3-4次等語；證人張益銨並稱：我們約定最輸家要請其他三人吃飯等語；證人張祐嘉並稱：賭資輸贏是以撲克牌籌碼計算，最後點數最少的要請最多的人吃飯；我前往本案賭場約4、5次，第1次是111年等語（見警卷第149-151、155-157、167-169、173-175、179-180、185-187、191-193、197-200、203-205、209-211、215-216、221-223頁）。
　⑺又觀預約登記表上均載「100/20」、「200/50」，及參丁○○於邀約客戶技巧上記載「客戶分類：50/20 100/20 200/50 300/50 500/100」，且觀工作機內客人名稱亦有加上「100/20」等註記，及該手機內「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攬客時，與客人間提及上開底與台數（見警卷第239、241、431、439-445頁），核與丙○○、前開證人所述賭博方式相符。又工作機內群組「逢甲棋牌社888」內所提及店家於員警臨檢時之應對守則，如「有些客人如果不小心回答，（一將我們就是冬400給櫃檯要收的）一樣會完蛋！」（見警卷第428頁），亦與丙○○所述營利方式相合。甲○○並承認其與丁○○間對話訊息所稱「我想說我贏的我們分，給他吃紅就好」是在賭博，及工作機「逢甲小天使」群組內所提及「朱哥不想起來」、「他輸200」可能是在賭博等語（見警卷第435-435頁，本院卷第50頁）。
　⑻綜觀上開證據，堪認本案逢甲休閒棋牌社確係長期以附件所示方式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並以收取檯費方式營利，而非僅係客人一周1、2次偶爾私下約定賭博，是甲○○所辯之犯罪所得計算方式，自無足取。且揆諸前開說明，不問犯罪成本及利潤，甲○○保有之未扣案犯罪所得112萬6735元，自應全部予以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張意鈞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南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5萬元以下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1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 數量及單位 備註 1 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下稱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31頁） 2 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 1臺  3 螢幕 2臺  4 籌碼(面額總分2千) 8疊  5 籌碼(面額總分4千) 8疊  6 籌碼(面額總分8千) 4疊  7 籌碼（台費總分1千6） 1疊  8 工作機（智慧型手機）（IMEI①：000000000000000、②：000000000000000） 1臺  9 消費單據（附卷） 3張  10 預約登記表（附卷） 1張  11 邀約客戶技巧（附卷） 1張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33頁) 12 包桌表格（附卷） 1張  13 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附卷） 1張  14 112年5月24日營收 新臺幣1160元  15 112年5月25日營收 新臺幣5700元  16 報名費 新臺幣600元  17 零用金 新臺幣5000元  18 零用金 新臺幣6480元  19 不法所得 新臺幣22405元  20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63頁） 21 牌尺 4支  22 搬風 1個  23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4 麻將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273頁） 25 牌尺 4支  26 搬風 1個  27 籌碼（20點20個、100點36個、500點8個、1000點8個） 1副  28 麻將（136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283頁） 29 牌尺 4支  30 搬風 1個  31 籌碼  31000分 一、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83頁）。 二、劉偉天(3000分)、賴玫瑜(6150分)、朱進昌(10400分)、吳國安(11450分)。 32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293頁） 33 牌尺 4支  34 搬風 1個  35 撲克牌（籌碼）（52張） 2副  36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303頁） 37 牌尺 4支  38 搬風 1個  39 撲克牌 1副  40 麻將（144顆） 1副 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313頁） 41 牌尺 4支  42 搬風 1個  43 撲克牌 1副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29974號
　　被　　　告　甲○○　男　48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楊孝文律師　　被　　　告　丁○○　女　49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雲林縣○○鄉○○村○○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丙○○　女　4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市○○○路00號5樓之2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5樓　　　　　　　　　　　　　之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民國102年10月3日以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5月、10月、8月、2年、7月、9月、1年2月、2月、4月、5月、2月、4月、2月、2月、3月、6月、3月、7月、3月、2月、3月、2月、2月、2月、5月、4月、4月、4月、4月、1年2月確定。又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1年、8月、10月，上開判決因丙○○撤回上訴而於103年5月6日確定。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03年10月13日以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各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6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駁回丙○○之抗告，而於104年10月26日確定。丙○○於108年8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12年5月2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
二、甲○○、丁○○、丙○○、朱進昌（另行提起公訴）共同意圖營利，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聯絡，自111年9月11日起（丙○○之犯意聯絡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由甲○○擔任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號「逢甲休閒棋牌社」負責人，並負責夜班店員工作，丁○○則擔任日班店員工作，丙○○則於112年2月初起擔任代班店員，均處理招攬賭客、整理環境、安排湊足各桌所需人數、收檯費以及作帳等工作，朱進昌則於上開棋牌社開幕時投資新臺幣（下同）20萬元作為上開棋牌社之股東之一。由甲○○提供其所有之麻將、牌尺、搬風、撲克牌、籌碼等賭具供不特定之賭客賭玩，甲○○、丁○○、丙○○並以在臉書、IG，以及使用LINE上「逢甲棋牌社小天使」群組等方式招攬賭客，聚集不特定之人在該處賭博財物，開放上開棋牌社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方式為打臺灣麻將(有或沒有花牌8張，由賭客自行約定)，4人為1賭局，每個人持16張牌後，由莊家開始輪流摸牌、吃牌、碰牌，待其中一家湊成牌型胡牌，分為放槍胡牌及自摸胡牌2種，以籌碼或撲克牌計算點數，每次1底點數分為50、100、200點，1台之點數分為20、20、50點，如放槍胡牌者，放槍之人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胡家；自摸胡牌者，另3家需支付1底的點數加上台數乘以1台的點數給自摸者。賭玩結束後即由各桌賭客計算剩餘籌碼點數，由籌碼點數最少者負擔支付該桌全部賭客之檯費，或由賭輸之賭客負擔其他同桌賭客中贏家之用餐費用，抑或係直接依點數換算為金錢，計算方式則為1點代表1元或10元。甲○○、丁○○、丙○○、朱進昌為經營上開棋牌社，遇有無法湊足1桌4人之情況，亦會加入賭桌而以上開方式與賭客賭玩麻將。負責店員工作之甲○○、丁○○或丙○○則向賭客收取每人每分鐘1元檯費，或向包桌之賭客收取每人5小時150元之檯費，而以此方式營利。甲○○因此取得總營業額150萬元，丁○○因此取得共32萬元之薪資報酬，丙○○因此取得共3萬元之薪資報酬。嗣經警於112年5月25日19時許起，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026號搜索票前往前開棋牌社搜索，當場扣得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8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1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邀約客戶技巧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現金5,700元、報名費600元、零用金5,000元、6,480元、營收所得2萬2,405元、並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搬風6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並以現行犯逮捕甲○○、丁○○，且於同日通知丙○○到案說明，始悉上情。
三、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丁○○、丙○○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承葦、章雅燕、梁詩盈、洪啟維、劉偉天、賴玫瑜、朱進昌、吳國安、黃彥順、諸聖儒、黃筳凱、劉相閎、陳柏豪、黃丞蔚、張益銨、張祐嘉等人警詢時之證述，以及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宇廷、游嘉瑋、鄭博丞、陳彥霖警詢時及偵查中具結後之證述內容情節大致相符，且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聲搜字第1026號搜索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手寫現場圖、員警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111年8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874898號函、商業登記抄本、扣案之逢甲休閒棋牌社結帳單、預約登記表、手寫邀約客戶技巧表、包桌表格、逢甲交接日誌、搜索現場照片、LINE上暱稱「逢甲棋牌社小天使」之帳號、「逢甲棋牌888」、「小幫手求救專線」等對話群組內成員使用者頁面及對話記錄翻拍照片、扣案物品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102年度審易字第1082號判決、103年度審易字第607號判決、104年度聲字第964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104年抗字第1052號裁定、被告丙○○之本署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等事證在卷可稽，被告甲○○、丁○○、丙○○前開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甲○○、丁○○、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等罪嫌。被告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與被告甲○○、丁○○及同案被告朱進昌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甲○○、丁○○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被告丙○○則自112年2月初起，至112年5月25日為警查獲日止，供給前開棋牌社為賭博場所，並招攬、聚集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藉以牟利，此種犯罪形態及刑法條文構成要件之內涵，在本質上即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質，屬具有預定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特質之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僅論以一罪。又被告3人所犯上開3罪間，均係出於意圖營利之同一目的，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從情節較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處斷。被告丙○○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前案判決書在卷可稽，其雖於112年5月23日始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惟被告丙○○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自112年2月初起著手，至112年5月25日始為警查獲而終止，是對照被告丙○○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期間，以及其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時點，仍屬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被告丙○○所犯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雖與本案犯行不同，然二者均屬故意犯罪，且被告丙○○竟於緩刑期間即開始著手本案犯行，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丙○○之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各桌賭桌上扣得麻將6副、牌尺24支、搬風6個、籌碼3副、撲克牌4副，為本案當場賭博之器具，請依刑法第266條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電腦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監視器主機（含螢幕、電源線）1臺、螢幕2臺、籌碼（共2,000分）8疊、籌碼（共4,000分）8疊、籌碼（共8,000分）4疊、檯費計算籌碼（共1,600分）1疊、智慧型手機工作機1臺（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消費單據3張、預約登記表1張、包桌表格1張、逢甲交接日誌（5月份）1張、零用金5,000元、6,480元，為被告甲○○所有，用以提供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用，邀約客戶技巧1張、營收所得2萬2,405元為被告丁○○所有，前者用以提供其招攬賭客時所用，後者為用以支付店內開銷所用，為被告甲○○、丁○○於警詢時所供承在卷，均為供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及第4項等規定，均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112年5月24日營收現金1,160元、112年5月25日營收現金5,700元、報名費600元均為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另被告甲○○於警詢時供明其經營前開其牌社賭博場所至今總營業所得為150萬元，扣除上開扣案之營收現金及報名費，尚有149萬2,540元未扣案，此亦為被告甲○○經營前開棋牌社賭博場所之犯罪所得，被告丁○○因擔任前開其牌社社賭博場所店員共取得32萬元之薪資報酬，丙○○因此共取得3萬元之薪資報酬，均為被告丁○○於警詢時、丙○○於偵查中所供承在卷，上開犯罪所得，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9　　日
　　　　　　　　　　　　　　　書　記　官　吳清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第1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 5 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